2026年唐山市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开发与车联
网应用技能大赛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信息技术开发与车联网应用
赛项组别：中职组
赛项归属产业：电子与信息大类
二、竞赛目的
“信息技术开发与车联网应用”赛项旨在检验并提升参赛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感知设备装调、车载网络通信、数据处理与分析、车路协同等方面的综合技能与实战水平；锤炼编程开发、系统调试、故障排查、场景仿真等核心能力，强化团队协作与创新思维；推动职业院校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相关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融合、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接轨、人才培养过程与企业实际需求对接等教学改革和创新，引导我省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专业建设，检验和展示教学改革成果。
赛项设计充分发挥技能大赛对专业建设的促进和引领作用，“以高水平赛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主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教融合为途径，全面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专业人才。通过竞赛，考察参赛选手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展示职业教育改革成果，提高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专业人才的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
三、竞赛内容
（一）任务概述
根据赛道沙盘具体路况通过 python 编程使无人智能驾驶小车由沙盘赛道出发区域出发，依据不同的交通标志任务、山地穿越等任务做出相应动作，最后到达停车区域并静止。

（二）任务分解
	
指标
	
描述

	交通标志任务之信号灯（红）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识别交通标志模型后停止3秒后继续前行，智能车前端未超过标志。

	交通标志任务之信号灯（绿）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识别交通标志模型后，语音播报：“当前绿灯请安全通过 ”，视为成功。

	交通标志任务之左转弯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识别交通标志模型后，向左转弯行驶视为成功。

	交通标志任务之右转弯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识别交通标志模型后，向右转弯行驶视为成功。

	交通标志任务之禁止向右转弯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识别交通标志模型后，不向右转弯且语音播报：“ 当前路段禁止右转 ”视为成功。

	交通标志任务之禁止向左转弯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识别交通标志模型后，不向左转弯且语音播报：“ 当前路段禁止左转 ”视为成功。

	交通标志任务之隧道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识别交通标志模型后，语音播报“前方隧道，请减速慢行 ”视为成功。

	山地跨越任务
	无人智能驾驶小车顺畅穿越山地模型且不掉落、不停滞视为成功。

	………
	………



	赛事内容与分值

	模块
	比赛时长
	
	主要内容
	分值

	












信息技术编程部分（60 分）
	













120 分钟
	任务一
	信息技术开发 python编程逻辑与代码编写
	
15

	
	
	任务二
	python 编程应用——道路巡线
	5

	
	
	任务三
	python 编程应用——路标检测
	5

	
	
	任务四
	ROS 编程应用
	5

	
	
	任务一
	赛事任务开发
	12

	
	
	任务二
	python 编程应用开发 1
	3

	
	
	任务三
	python 编程应用开发 2
	3

	
	
	任务四
	python 编程应用开发 3
	3

	
	
	任务五
	python 编程应用开发 4
	3

	
	
	任务六
	python 编程应用开发 5
	3

	
	
	任务七
	python 编程应用开发 6
	3

	


车联网应用 部 分（40 分）
	



60 分钟
	任务一
	智能车启动
	15

	
	
	
任务二
	智能车线路 1 和线路2
交通标志识别，动作执
行任务考核
	
20

	
	
	任务三
	智能车停车
	5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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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范围及资格
1.学生参赛选手应为唐山市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类学校）在籍学生，“3+2”“3+4”等贯通培养项目仅限中专段在籍生报名参加，技工院校仅限中级班参加。本赛项为团体赛，同一学校参赛队不超过2支，每支参赛队由 2 名同校在籍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生组成，其中 1名为队长。各学校要严格把好选手资格审查关，报名回执表要加盖学籍公章和学校公章，提供给承办学校。参赛学生学籍信息应包括学生姓名、性别、学校、身份证号码、学籍号码等。如发现参赛选手资格不符，大赛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2.实行“一校两牌”办学的学校，按两所独立学校认定，技工学校单独组队参赛，参赛学生须严格按照学籍所在学校对应报名参赛，据实填报参赛学校。
五、竞赛试题
本赛项竞赛命题组建命题专家组，本赛项采取不公开赛卷的方式，最终赛卷要求于比赛当日，在现场监督人员监督下由裁判长指定相关人员解封作为正式赛题。
六、竞赛规则
1.报名要求：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比赛前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由参赛院校于参与赛项开赛5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盖所在单位公章），经承办院校审核通过，大赛办公室核实同意后予以更换；团体赛选手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比赛时，由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根据赛项的特点决定是否可进行缺员比赛，并上报大赛办公室备案。如未经报备，发现实际参赛选手与报名信息不符的情况，均不得入场。
2.领队会议：比赛当日首先召开领队会议， 由各参赛队的领队参加，会议讲解竞赛注意事项并进行赛前答疑。
3.检录：由检录工作人员依照检录表进行点名核对，并检查确定无误后向裁判长递交检录单（携带选手身份证及学籍证明）。
4.加密：竞赛当日进行两次加密，加密后参赛选手中途不得擅
自离开赛场。分别由两组加密裁判组织实施加密工作，管理加密结果。监督仲裁员全程监督加密过程。所有加密结果密封袋的封条均需相应的加密裁判和监督仲裁人员签字。
5.引导：参赛选手凭赛位号进入赛场，不得携带其他显示个人身份信息的物品，不得携带与竞赛无关的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其他相关资料与用品。现场裁判负责引导参赛队伍至赛位前等待竞赛指令。比赛开始前，在没有裁判允许的情况下，严禁随意触碰竞赛设施和阅读赛卷内容。比赛中途不得离开赛场。
6.由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各参赛队开始竞赛。
7.竞赛过程中，如遇设备或系统等故障，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裁判、技术人员等应及时予以解决。确因计算机软件或硬件故障，致使操作无法继续的，经裁判同意，予以启用备用计算机。如遇身体不适，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现场医务人员按应急预案救治。如有其它问题，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裁判应按照有关要求及时予以答疑。
8.竞赛过程中不得在任何地方出现与参赛者身份信息相关的内容，一经发现，以作弊论处，取消比赛成绩并通报。
9.竞赛结束后，现场统计竞赛成绩，经各裁判及驻点巡视员签字确认后，于赛场内现场公示24小时，同时在本赛项组织群内公示赛项结果照片。
七、竞赛环境
1.信息技术开发考试竞赛场地设在电脑机房，场地内设置满足竞赛环境。
2.信息技术开发考试部分一个参赛团队一个工位，每个工位2台电脑。
3.车联网应用考试竞赛场地设在学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机房和畅达楼，场地内设置满足竞赛环境，设置4套赛道沙盘，可同时满足4个队伍进行车联网应用考试。
4.竞赛场地内设置背景板、宣传横幅及壁挂图，营造竞赛氛围。
5.局域网络。采用星形网络拓扑结构，安装千兆交换机。网线与电源线隐蔽铺设。
6.利用 UPS 防止现场因突然断电导致的系统数据丢失，额定功率：10KVA，后备时间：3 小时，电池类型：输出电压：230V±5%V。
八、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1.职业标准：《数据应用开发与服务（Python）职业技能等级标准》（2021 年版）
按照相关国家职业标准的结构要求，结合国家颁布的数据应用开发与服务相关政策法规以及企业的工作领域所需技能要求为基准，设计和执行本竞赛。
2.《1+X 大数据应用开发（Python）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九、技术平台
1.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载体之无人智能驾驶小车 1 台（品牌制造商：阿凡达（湖南）科技有限公司 型号：I-SLA-MV），要求有完整的车身外壳和 4 个轮子、赛道沙盘、信息技术一体化训赛开发共享平台。
2.无人智能驾驶小车使用电池作为动力，用电机控制车轮转动。
3.无人智能驾驶小车仅限使用摄像头完成道路识别和交通标志识别。摄像头相关参数如下：
z分辨率：720P   FOV:H64.5°×V50°  
帧率：25fps        净重：50g
传感器类型：CMOS   驱动方式：支持UVC,免驱动即插即用
接口类型：USB2.0 线长150cm  尺寸：47*38*28.5mm
支持系统：XP、VISTA、WIN7、WIN8、WIN10、Ubuntu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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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板相关参数如下：

	ROS主控：Jetson nano
CPU：ARM Cortex-A57 64-bit@1.43GHz(四核) ARMCortex-A57
GPU：128-coreMaxwell@921MHz
内存：4GB 64-bit LPDDR4 @1600MHz25.6GB/s
USB接 口：4*USB3.0
影像输入：MIPI CSI
影像输出：2HDM12.0/DP1.2/eDP1.2|2*MIPI DSI
视频编码：H.264/H.265(4Kp30)
视频解码：H.264/H.265(4Kp60，2*4KP30)
板载存储：64GB内存卡
网络接 口：Gigabit Ethernet/M.2 Key
GPIO引脚数：40
额定功率：5W/10W两种模式
电源输入：5V
总体尺寸  100*80(mm)



十、成绩评定
（一）评分方法：由裁判评分
（二）赛项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设裁判长一名，全面 负责赛项的裁判和管理工作。赛项裁判组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评分标准，评定成绩。
（三）赛项最终得分：总分为 100 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
数）。最终成绩由裁判长签字确认后公布。
十一、奖项设定
学生赛设团队奖，获奖总名额不超过报名总量的50%。
[bookmark: _GoBack]1.学生团队报名满10个队的，分设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各占5%、10%、15%、2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2.学生团队报名不足10个队的，设一、二、三等奖各1个，50%限额内剩余名额可增设优胜奖。学生团队一、二等奖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十二、赛场预案
（一）非正常停电
竞赛现场如出现突然非正常停电的，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
1.裁判员提示参赛选手，工作人员提示观摩人员要保持镇静，防止踩踏事件发生。
2.裁判员提示参赛选手在电源保护装置的有效时间内备份计算机操作数据，并等候处理决定。
3.必要时，保卫人员开启安全通道，有序疏散现场人员离场。
4.裁判长视情况决定启动备用电源或延迟竞赛。
5.现场电力恢复后，由裁判组集体商定根据竞赛内容特点的不同可采用继续比赛、顺延比赛时间、重赛等处理办法。
（二）竞赛设备故障
竞赛过程中，如遇竞赛设备故障，按下列程序报告并处理：
1.参赛选手举手示意，说明故障现象，裁判员、技术员等应及时予以解决。
2.确因设备无法继续操作，经由裁判员提出申请，报裁判长批准后，予以启用备用设备。
3.设备恢复正常后，由裁判组集体商定根据情况可采用继续比
赛、顺延比赛时间、重赛等处理办法。
（三）参赛队员发生意外受伤或急病等情况
参赛队员发生意外受伤或疾病等情况，按下列步骤进行处理：
1.参赛选手举手示意；
2.现场医务人员迅速到达现场，救治或急送最近医院进行救治；
3.参赛队其他队员可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协同完成竞赛事项。
（四）参赛现场出现暴力，人员拥堵，急性传染病人员进入等情况，应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
1.有关人员迅速向赛项总指挥汇报，并由赛项总指挥向赛项执委会汇报，并由赛项执委会根据事态发展情况确定是否及时报告公安部门，公共卫生部门及医疗部门，在保证赛场内人员人身安全的原则下，尽量不扩大事态；
2.根据赛前制定的现场保卫人员的职责范围，以及突发情况应对的赛前演练安排，赛项保卫人员迅速就位，对赛场内除参赛队以外的其他人员进行有序疏散；
3.人员疏散后进行现场清理，如消毒，找出突发事件隐患并进行处理等；
4.进行处理后，在保证参赛队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有序组织竞赛。
（五）暴雨洪灾，火灾等事故
如遇暴雨洪灾，火灾等事故，应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
1.赛项执委会负责与公安，医疗，气象，交通等部门取得联系，并根据情况确定是否继续竞赛；
2.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疏散人群，进行应急处理，如使用灭火装置灭掉明火等，必要时封存竞赛现场，停止竞赛；
3.建场裁判做好参赛选手，工作人员做好观摩人员的思想工作，确保事态不人为扩张。
十三、赛项安全
为了确保大赛的顺利进行，赛项执委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
期间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
（一）比赛环境
1.执委会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如有必要，也可进行赛场仿真模拟测试，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执委会要求排除安全隐患。
2.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比赛现场内应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3.承办单位应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对于比赛内容涉及高空作业、可能有坠物、大用电量、易发生火灾等情况的赛项，必须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
4.执委会须会同承办单位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人员疏导方案。赛场环境中存在人员密集、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除了设置齐全的指示标志外，须增加引导人员，并开辟备用通道。
5.大赛期间，承办单位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增加力量，建立安全管理日志。
6.参赛选手进入赛位、赛事裁判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所，严禁携带通讯、照相摄录设备，禁止携带记录用具。如确有需要，由赛场统一配置、统一管理。赛项可根据需要配置安检设备对进入赛场重要部位的人员进行安检。
（二）组队责任
1.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选手、指导教师进行安全教育。
2.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实现与赛场安全管理的对接。
（三）应急处理
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执委会， 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报告组委会。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执委会决定。事后，执委会应向组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四）处罚措施
1.因参赛队伍原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2.参赛队伍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警告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
3.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节恶劣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十四、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学校名称命名，不接受跨校组队报名。
2.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参赛选手报到时携带身份证和学籍证明材料，身份证和学籍证明材料交由赛项承办单位查验；大赛期间凭参赛证和身份证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
（二）指导教师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弄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2.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人员的管理，做好赛前准备工作，督促选手带好证件等竞赛相关材料。
3.竞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执行裁判员、现场工作人员和经批准的人员外，领队、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竞赛现场。
4.参赛代表队若对竞赛过程有异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由领队向赛项仲裁工作组提出书面报告。
5.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要带头服从和执行，并做好选手工作。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以弃权处理。
6.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大赛专用网页有关赛项的通知和内容，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规程、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应按有关要求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否则取消竞赛资格。
2.参赛选手凭统一印制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竞赛。
3.参赛选手应认真学习领会本次竞赛相关文件， 自觉遵守大赛纪律，服从指挥，听从安排，文明参赛。
4.参赛选手请勿携带与竞赛无关的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其他资料与用品。
5.参赛选手应提前 15 分钟抵达赛场，凭参赛证、身份证件检录，按要求入场，不得迟到早退。
6.参赛选手应按抽签结果在指定位置就坐。
7.参赛选手须在确认竞赛内容和现场设备等无误后开始竞赛。
8.各参赛选手必须按规范要求操作竞赛设备。一旦出现较严重的安全事故，经裁判长批准后将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
9.竞赛时间终了，选手应全体起立，结束操作。
10.在竞赛期间，未经执委会的批准，参赛选手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的相关信息私自公布。
（四）工作人员须知
1.工作人员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着装整齐。
2.工作人员不得影响参赛选手比赛，不允许有影响比赛公平的行为。
3.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
4.熟悉比赛规程，认真遵守各项比赛规则和工作要求。
5.坚守岗位，如有急事需要离开岗位时，应经领导同意，并做好工作衔接。
6.严格遵守比赛纪律，如发现其他人员有违反比赛纪律的行为，应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向竞赛组委会反映。
7.发扬无私奉献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提供热情、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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